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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外教学点管理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、教育厅关于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

理要求，依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

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〔2022〕1

号）、《江苏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函授站（校外教学点）管理

办法》（苏教规〔2021〕1号）、《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外教学

点管理办法》（泰职院发[2022]2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具体

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教学点布局

1.教学点及专业情况

序号 校外教学点名称 涉及专业 省教育厅备案情况

1 无锡太湖学院
药学、护理、市场营销、大数据与会计、

机电一体化技术、物流管理
22年已备案

2
南通市崇川区人

峰课外培训中心

机电一体化技术、建筑工程技术、大数

据与会计、市场营销、计算机应用技术
22年已备案

3
大丰港职工培训

中心

计算机应用技术、市场营销、建筑工程

技术、机电一体化技术、大数据与会计、

现代物流管理、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、

药学

23年未备案

4 泰州技师学院

计算机应用技术、机电一体化技术、汽车

制造与试验技术、电气自动化技术、大数

据与会计、数控技术、船舶工程技术

22年已备案

5 宿迁卫校 护理、药学 22年已备案

6
苏州市吴江区切

问教育培训中心

计算机应用技术、会计与大数据、市场

营销、机电一体化技术、现代物流管理
22年已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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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泰兴中专
药品生产技术、建筑工程技术、大数据

与会计、机电一体化技术

22年未能备案，有

在校生

8
苏州市吴江区滨

湖职业培训学校

机电一体化技术、市场营销、建筑工程

技术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、大数据与会计、

现代物流管理、道路桥梁工程技术

22年未能备案，有

在校生

2.承办分院情况

校外教学点分配以“一院一校外点”为原则，根据各校外

教学点专业开设情况、专业人数、人员配备及管理能力情况，

对应承办院如下：

序号 校外教学点名称 承办院

1 无锡太湖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

2 南通市崇川区人峰课外培训中心 建筑工程学院

3 大丰港职工培训中心 药学院

4 泰州技师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

5 宿迁卫校 医学院

6 苏州市吴江区切问教育培训中心 经管院

7 泰兴中专 建筑工程学院

8 苏州市吴江区滨湖职业培训学校 经管院

二、教学点工作目标任务

1. 学院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自身办学定位和优

势特色等科学设置站点，加强对设站单位资质审查，严格控

制站点数量和质量。（责任部门：继续教育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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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和学校

党委、行政议事日程，校外教学点由承办分院负责具体承办。

（责任部门：承办院、继续教育学院）

3. 作为学历继续教育归口管理部门，代表学校在教育教

学管理过程中履行计划指导、招生管理、新生注册、学籍管

理、学年注册、毕业电子注册及教学质量监控评估等基本职

能。依法履行宏观管理职责，有效实施事中事后监管。（责

任部门:继续教育学院）

4．建立与教学点办学专业、规模相适应的教师队伍，

全面负责站点的教育教学及过程管理工作，切实履行人才培

养方案制定、线下面授、线上线下考试命题和试卷评阅、集

中考试、实验实训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资格初审、毕业信息报

送、学生服务与管理等各项工作。（责任部门：继续教育学

院、承办院）

5．将校外教学点经费收入单纳入本单位财务管理与监

督体系，强化内控管理机制，确保学费主要用于学历继续教

育日常运行、学生学习平台、专业建设、教师课时费发放等

方面；依据协议约定拨付给设站单位，专款专用。

（责任部门：继续教育学院、承办院、财务处、人事处）

三、教学点工作组织领导

成立学校校外教学点管理领导小组、承办院校外教学点

管理工作组，构建“继教院-承办院”两级管理工作体制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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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校外教学点管理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陈士宏、吕 林

副组长：陈红秋（常务）、钟文乐、陈 芷

成 员：继续教育学院、承办院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财

务处、纪委办等单位主要负责人

学校校外教学点管理领导小组职责是：贯彻落实国家、

省教育厅等各级部门有关继续教育的决策部署；指挥、协调

学校继续教育工作，及时向学校汇报有关工作实施和进展情

况；研究部署继续教育重点工作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

2.校外教学点管理工作组

组 长：继续教育学院、承办院主要负责人

副组长：继续教育学院、承办院分管负责人、归口校外

教学点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继续教育学院、承办院及归口校外教学点对口

工作人员

承办院校外教学点管理工作组职责是：按照学校校外教

学点管理领导小组要求，负责指导、组织、协调分院具体管

理校外教学点日常工作；负责建立校外教学点日常管理机制，

定期召开教学点工作会议，分析评估校外教学点管理工作开

展情况；按照规定对各校外教学点定期开展督查检查，发现

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及时整改，规范校外教学管理，提高教学

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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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教学点收支管理

1.收入管理

根据联合办学协议，学校提取校外教学点收取学费中学

校应得分成的 15%，剩余部分拨付给承办院。

2.支出管理

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运转及课时费、绩效奖励

等支出。其中，课时费和绩效奖励部分依据人事处统一规定

进行使用。

经费实行会计年度结算，按照经费结算表由财务处统一

划拨。日常运转支出按财务规定执行。

五、教学点考核与奖惩

教学点工作纳入学校目标考核体系，根据学校目标考核

管理办法统一进行考核与奖惩。

本方案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
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 3月 15日印发


